「新北市政府中小企業信用保證融資貸款」文件檢核表

申請人名稱(公司/商號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
	項      目
	申請人
自行檢核
	市府窗口
收件檢核

	應檢附之基本文件

	1
	申請表一份 
	
	

	2
	負責人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一份
	
	

	3
	事業計畫書一份
	
	

	4
	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一份(得以系統代為查調)
	
	

	5
	切結書一份
	
	

	6
	聯徵查詢同意書-法人、負責人各一份
	
	

	7
	委託書-國稅、地方稅無欠稅證明各一份
	
	

	8
	最近一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(需蓋有財政部國稅局收件章或網路申報回執聯)影本一份
	
	

	9
	最近三年及當年度暫結之資產負債表（未滿三年者以實際年度計）一份
	
	

	10
	最近三年及當年度暫結之損益表（未滿三年者以實際年度計）一份
	
	

	11
	最近一完整會計年度與本年度之營業人銷售額與稅額申報書(401或403表)(需蓋有財政部國稅局收章)影本一份
	
	

	※文件8-11以實際經營時間檢附，無則免附

	申請購置廠房、營業場所、機器、設備應另檢附之文件

	12
	不動產權狀影本、謄本各一份及照片（6個月內）

(購置廠房、營業場所者) (謄本得以系統代為查調)
	
	

	13
	購置機器、設備之發票影本一份及照片（6個月內）

(購置機器、設備者) 
※購置智慧自動化生產機器、設備者需另附型錄或相關介紹文件
	
	

	其他檢核重要事項

	14
	申請表、事業計畫書、切結書、聯徵查詢同意書有無蓋具申請人印章
	
	

	15
	應填具之欄位，有無漏列?
	
	

	16
	所有文件如為影本，是否已加蓋申請人印章(公司大小章)，並註明「與正本相符」?
	
	


申請案編碼:040102  公告期限:60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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